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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年市场监管优秀科普微视频征集方案

根据总局科技周重点活动安排，为做好市场监管系统优秀科

普微视频征集工作，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时间要求。

参选作品应为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之间完

成并播出过的原创微视频作品，时长为 2~5分钟。

（二）内容要求。

内容围绕普及科技知识，传播科学思想，倡导科学方法，弘

扬科学精神；宣传《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》相关知识与方法；

繁荣科普创作，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，并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 作品符合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符合党的宣传工作方针，

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有利于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；

2. 内容短而精，兼具科学性、知识性、通俗性、艺术性、趣

味性；

3. 作品应在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，在

省级、省会城市电视台，国内主流网络平台，主要科技、科普类

网站，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播出过，并提供原视频播放网址；

4. 作者承诺参选作品创意及素材的原创性，保证对提交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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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若发现抄袭，取消评选资格；

5. 视频主创应为市场监管系统内单位或个人；

6. 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，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

话，配中文字幕；

7. 视频应由片头、正片、片尾三部分构成，片尾署名应体现

作品的权属情况。

（三）形式、格式要求。

1. 作品形式为纪录短片、DV短片、视频剪辑、动画、动漫

等；

2. 可通过 PC、手机、相机、摄像头、DV、DC、MP4 等多

种视频终端摄录；

3. 格式须为MP4 格式，画幅比例 16:9，分辨率为 1080p 以

上，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~300兆之间。

二、推荐方式

（一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

局（厅、委）、总局各司局、各直属单位（以下简称各单位）作

为推荐单位，进行作品推荐。

（二）各单位最多可推荐 3部视频，各市场监管科普基地在

此基础上可多推荐 1部。

（三）各单位需将推荐视频排序，提交加盖公章的《2023年

市场监管微视频作品推荐表》和视频文件。其中，《2023年市场

监管微视频作品推荐表》需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（含 PDF格式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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描件和Word 格式文件），纸质版邮寄至指定地址，电子版随视

频文件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（四）推荐截止日期：2023年 6月 30日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由科技财务司组织专家对征集的微视频作品进行评议，形成

优秀作品名单，其中符合条件的推荐参加 2023 年全国科普微视

频大赛，其余优秀作品通过市场监管科普信息平台等媒体进行展

示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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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市场监管微视频作品推荐表

推荐单位： 序号：

名 称

类 别

（专业领域）
播出时间

主创人员（或单位）

（注明人员工作或

学习单位及职务）

播出平台及网址

联系地址

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内容简介

（300字以内）

主要创新点

（100字以内）

传播效果

（如点击量等）

（100字以内）

专家推荐意见

（对作品的专业性

进行审核）

（100字以内）

姓名（签字）：

工作单位及职务（或职称）：

2023年 月 日

作者承诺

本人（本单位）郑重承诺：对所提交的微视频作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

同意在市场监管科普信息平台等媒体平台上进行公益展播。如在评选期

间出现任何纠纷，将由本人（本单位）承担后果。

姓名（签字）：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2023年 月 日

推荐单位 单位（盖章）：

2023年 月 日

注：签字须手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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